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 CB(3)453/2025(05)號文件  

 
檔 號：CB3/PL/HS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25 年 4 月 14 日舉行的會議  
 

關於公營醫療收費改革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1. 本文件提供有關公營醫療收費改革的背景資料，並

綜述立法會議員就該議題所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  
 
 
背景  
 
2. 根據《醫院管理局條例》 (第 113 章 )第 4(d)條，醫院
管理局 (“醫管局 ”)須 “為實施第 18 條，就公眾使用醫院服務須
付的費用，向醫務衞生局局長建議恰當的政策，但須顧及不應

有人因缺乏金錢而不能獲得適當醫療的原則 ”。  
 
3. 《醫院管理局條例》第 18 條訂明，為公營醫院設立的
醫院管治委員會，在醫管局發予該委員會的指示的規限下，可

釐訂須就該醫院提供的醫院服務繳付的費用；而醫管局則須遵

從醫務衞生局局長可發出的指示。根據這項條文釐訂的收

費，必須刊憲公布。   
 
4. 醫管局上一次調整收費是在 2017 年。政府在《2024 年
施政報告》宣布，會探討公營醫療服務的收費架構及水平，以

達致鼓勵慎用服務，引導資源至最有需要及危重病病人，增加

支援有經濟困難患者，並加強公共醫療服務針對性補貼在財政

方面的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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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2025 年 3 月 25 日，政府當局公布公營醫療收費
改革詳情。收費改革涵蓋以下 3 個主要範疇：  
 

(a) 改革資助架構：從系統角度改革資助架構，按不同
公營醫療服務釐定政府資助水平和市民共付

比例，理順住院、急症室及門診各層級服務的相對

需求；  
 
(b) 減少浪費濫用：為非緊急的放射診斷及病理檢驗

等服務引入共付收費模式、調整標準藥物收費及

數量，利用收費改變市民求醫習慣，引導善用

資源；及  
 
(c) 加強醫療保障：全方位為 “貧、重、危 ”病人提升

保障，優化費用減免機制、引入全年收費上限

一萬元，以及增加危疾病人藥械資助，避免 “大病
致貧 ”。  

 
6. 醫管局將於 2026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新的收費
架構，詳情載於附錄 1。  
 
 
議員的主要關注事項  
 
7.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事 務 委 員 會 ”) 曾
於 2024 年 10 月 18 日的政策簡報及會議討論公營醫療服務的
收費架構及水平。在第七屆立法會，議員亦曾就上述事宜提出

兩項質詢。議員的意見綜述如下 : 
 
調整收費的考慮因素  
 
8. 議員關注醫管局調整收費的考慮因素，包括會否考慮

市民的負擔能力。政府當局強調，有關醫療收費改革是必須

的。改革重點之一是不希望一些服務會有過度使用、誤用或濫

用的情況，然而，政府當局會向有需要的人士提供針對性補貼。 
 
9. 政府當局其後在 2025 年 3 月 26 日回答議員的質詢時
表示，剛剛公布的公營醫療收費改革是基於以下 5 大原則：  

 
(a) 承擔不減 : 改革所得會全數投放在公營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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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能者共付，輕症共付 : 要擴展提升共付機制；  
 
(c) 有加有減 : 加的是對 “貧、急、重、危疾 ”病人的

保障，減的是減少浪費；  
 

(d) 高度資助 : 維持 9 成整體公營資助率；及  
 

(e) 循序漸進 : 希望在 5 年內達致目標。  
 

夜間普通科門診服務  
 
10. 有議員詢問，在急症室加價的同時，政府當局會否研究

加強醫管局夜間普通科門診服務，例如提供 24 小時服務，否則
在晚間生病的市民仍會湧往急症室。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急

症室的資源十分珍貴，市民應該考慮是否一定需要在晚間前往

急症室。  
 
設立醫療户口及優等住院和日間收費服務  
 
11. 有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考慮為市民設立用於支付

共付費用的個人或家庭醫療户口，並在公營醫療機構設立與

自願醫保計劃賠償額掛鉤的優等住院和日間收費服務，以給

市民多一個選擇。  
 
12. 政府當局表示，自願醫保計劃的賠償安排已適用於所

有提供住院服務的機構，包括公營醫療系統。對於為市民設立

個人或家庭醫療戶口，支付公營醫療共付費用，以及於公營

醫療體系內設立與自願醫保賠償額掛鉤的優等收費服務等

建議，政府樂意聆聽社會各界及相關持份者的意見，考慮相關

安排的實際需要並研究可行性。  
 
移居海外人士回港接受資助公營醫療服務  
 
13. 有議員關注有已移居海外人士回港使用資助公營醫療

服務的情況 (“回流醫病”)，並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就此開展研究
工作，以便就相關現象作系統性分析並制訂應對方案，例如

限制他們使用有關服務。  
 
14. 政府當局答稱，任何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的人士及

屬香港居民的 11 歲以下兒童，均可以符合資格人士身分，使用
資助公營醫療服務。現時並無規定使用者需要居住香港某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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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數。因此，醫管局並無要求到醫管局接受服務的病人每次

提供求醫時居港或離港天數的資料，故未可就相關情況作

統計。鑒於醫療服務有偶發性及急切性，亦無法作年度審批

申請，醫管局暫時無意要求所有持有香港身份證合資格人

士，每次就診時提供居港日數資料並確定為 “回流醫病 ”以限制
其使用服務。  
 
 
最新情況  
 
15. 梁 美 芬 議 員 、 管 浩 鳴 議 員 和 葛 珮 帆 議 員

於  2024 年 1 月 16 日提出討論公營醫療服務收費檢討。他們
關注有在海外定居的港人返港接受公營醫療服務、急症室濫用

情況，以及未來解決收費問題的方法，例如會否分層收費等。 
 
16. 政府當局將於 2025 年 4 月 14 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
會簡介公營醫療收費改革。  
 
 
相關文件  
 
17.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列於附錄 2。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025 年 4 月 8 日



附錄 1 
公營醫療服務收費改革 

服務 現時收費
2026 年 1 月 1 日生效

收費

住院服務

(急症病床 ) 
入院費 $75 取消

住院每天 $120 $300 

住院服務

(療養／復康、護養及
精神科病床 )住院每天

$100 $200 

日間程序及治理
入院費 $75 取消

病床每天 $120 $250 
日間醫院 (老人科、復康 ) $60 /  $55 $100 
社康護理服務 (普通科 )、
社區專職醫療服務

$80 $100 

社康護理服務 (精神科 ) 免費 免費

精神科日間醫院 $60 免費

急症室 $180 
$400 
(第 I(危殆 )、 II(危急 ) 
分流類別費用豁免 ) 

專科門診

(包括專職醫療診
所 ) 

首次 $135 
$250 

覆診 $80 

處方藥物
藥物每項 $15，
最多 16 星期  

藥物每項 $20，
最多四星期

病理檢驗服務

(適用於專科門診 ) 

基礎項目

不另收費

免費

進階項目 $50 

高端項目 $200 

非緊急放射

造影服務

基礎項目

不另收費

免費

進階項目 $250 
高端項目 $500 

家庭醫學

門診服務

診治費用

家庭醫學專科門診

首次  $135 
覆診  $80 

普通科門診  $50 

$150 

處方藥物

家庭醫學專科門診

藥物每項 $15，最多
16 星期  

普通科門診

處方藥物不另收費

藥物每項 $5，最多四星期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503/25/P2025032500555.htm


加強醫療保障措施 

(Ａ)  優化醫療費用減免機制 

1) 放寬收入及資產限額

收入限額 收入限額由現時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註１的 75%，放寬至： 

2 人或以上家庭：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 

1 人家庭：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 150%  

（加強對缺乏其他支援的 1 人家庭） 

資產限額 放寬至申請公屋資產限額 
註１ 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優化後，將採用不包括

外籍家庭傭工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 

2) 擴闊涵蓋範圍及期限

- 擴闊 65 歲以下人士的有限期醫療費用減免涵蓋範圍，以包括偶發性普通科門診

服務註２

- 最長的減免有效期 12 個月延長至 18 個月

- 於最多 18 個月內再次申請減免時，無需提交經濟文件作經濟審查

註２現時，如 65 歲以下的有限期醫療費用減免持有人需要接受偶發性普通科門診服

務，他/她需向（醫務）社工申請一次性醫療費用減免。65 歲或以上人士則無需

額外申請費用減免。 

3) 修訂家庭定義

- 放寬「家庭」定義至與申請自費藥物或醫療項目安全網*下定義看齊：

病人類別 「家庭」及同住核心家庭成員的定義 

受供養的病人註３ 病人、其同住的父母／法定監護人，以及屬受供養人的兄弟姊妹 

非受供養的病人 如已婚 — 病人、其同住的配偶，以及屬受供養人的子女 

（但不包括其同住的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兄弟姊妹） 

如未婚 — 病人會被視為一人家庭 

（不論病人是否與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兄弟姊妹同住） 
註３受供養人，即為未婚，以及(i)未滿 18 歲；或(ii)18 至 25 歲正接受全日制教育的人

士。不符合上述規定的病人會劃分為非受供養人 

*包括撒瑪利亞基金



(B) 設立住院及門診費用上限

1) 每名病人每年收費上限 10 000 元，適用於所有收費項目（自費藥械除外）

2) 所有香港市民均可申請及受惠

(C) 加強自費藥械安全網*

加快引入更多有效創新藥械到（1）醫管局藥物名冊；（2）安全網；及（3）專

用藥物類別。另外放寬安全網申請資格： 

1) 放寬「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中收入的計算方法

（適用於藥物 / 非一次性非藥物項目費用資助申請） 

- 新申請人只計算收入的 80%

- 持續申請人只計算收入的 60%

2) 擴闊計算病人分擔額的累進計算表

（適用於藥物 / 非一次性非藥物項目費用資助申請） 

- 參考法律援助計劃累進計算表，擴闊基金病人分擔額累進計算表，降低現有

病人的分擔額以提供更多資助，支援更多現時因較多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而

未獲資助的病人

3) 放寬收入限額

（適用於一次性非藥物項目費用資助申請） 

- 放寬 1 人家庭收入限額至現行機制下的 1.5 倍，與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優化措

施看齊

*包括撒瑪利亞基金

資料來源: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2025年3月25日發出的新聞公報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503/25/P2025032500555.htm


附錄2 
公營醫療收費改革  

 
相關文件一覽表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7 年 1 月 16 日  
 

議程第 V 項：公立醫院服務的
收費檢討  
會議紀要  
跟進文件  
 

 2017 年 4 月 25 日  議程第 V 項：公立醫院服務的
收費檢討  
會議紀要  
 

 2024 年 10 月 18 日  議程第 III 項：醫務衞生局局長
就行政長官 2024 年施政報告作
出簡報  
會議紀要  
 

 
立法會會議  文件  

2025年1月8日  第2項質詢：移居海外人士回港接受福利及服務  

2025年3月26日  第4項質詢：公營醫療服務及收費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025年4月8日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70116.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70116.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70116.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s/papers/hs20170116cb2-1157-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70425.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70425.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70425.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241018.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241018.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241018.pdf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f20250108#136947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f20250326#14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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